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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節 : 十三、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轉任公務人員條例公布後相關問題之探

討

一、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考試與公務人員考試之合與分

　　查中華民國憲法第八十六條規定：「左列資格，應經考試院依法考選

銓定之：一、公務人員任用資格二、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執業資格。」惟舊

考試法〈新人事制度施行前之考試法〉第七條規定：「公務人員考試與專

門職業及技術人員考試，其應考資格及應試科目相同者，其及格人員同

時取得兩種考試之及格資格。」同法〈舊法〉施行細則第九條規定：「舉行

全國性公務人員考試時，依本法第七條研定，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考試

及格人員，同時取得公務人員考試及格資格者，以在公務人員考試規定

錄取名額以內者為限。公務人員考試及格人員，同時取得專門職業及技術

人員考試及格資格者，其考試總成績，須達到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考試

之錄取標準。」惟因專技考試與公務人員考試之性質頗不相同，且此等兼

取資格情形，有時會使錄取人數超過需求人數，致使考用難以配合，考

選部為改善上述缺點，乃自七十二年起，將公務人員高普考試及專技人

員萬普考試改為分別在每年八月及十二月份舉行，且應考資格及應試科

目亦不盡相同，自不生兼取資格問題。

　　其後考選部為配合新人事制度之實施，於研議考試法修正草案時，

考試法在立法院審議時，決定將考試法劃分為「公務人員考試法」與「專

門職業及技術人員考試法」，使兩種考試各有法源，自成體系。前者取得

公務人員任用資格，後者取得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執業資格。嗣為顧及政

府機關羅致技術人員仍有其實際困難，遂於考試院同案送請審議之「公務

人員任用法」草案中，增列第三十四條明定．:「經高等考試，普通考試或

特種考試及格之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轉任公務人員，乃以法律定之。」使

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考試及格者，必要時仍得轉任為公務人員，並放八

十二年八月通過「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轉任公務人員條例

」。依該條例第三條規定：「本條例所稱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係指經左

列各種考試及格人員並依法領有執照者：（一）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考

試法施行前，經依考試法第二十四條、第二十五條考試及格人員。冉專門

職業及技術人員考試法第十一條、第十二條考試及格人員

。目相當於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高等考試或普通考試之特種考試及格人



員。」是以，該條例轉任範圍除包括依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考試法第十一

條第十二條規定及格人員外：亦涵蓋舊考試法所規定專門職業及技術人

員高等暨普通考試及格者。至此，專門職業及技

術人員考試與公務人員考試雖然由合而分，但已建立轉任之管道。

二、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考試性質之不同

　　公務人員考試依公務人員考試法第二條規定應配合任用計畫辦理，

依機關年度用人需求而有錄取名額之限制，原則上是擇優錄取，專技人

員考試則無名額限制，凡成績達六十分及格標準均予錄取，近年來為確

保錄取率不至於太低，已參採教育測驗統計學Ｔ標準分數分配理論，以

全程到考人數百分之十六為原則，分別決定各類科錄取標準。但應考人考

試總成績低於五十分或其考試成績依有關法令規定不予及格者，均不予

錄取，應考人總成績已達六十分且無相關法令規定不予及格情形者，均

予錄取。就實際狀況而言，專技人員考試凡達到一定標準者均予錄取，並

無名額限制，故錄取標準較為寬鬆而錄取率已普較公務人員考試之錄取

率為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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